
cn06-03-n 

多种 言生活指南语   西 市版宫   

关于国民健康保险 
 

 

○有关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是以没加入其它健康保险制度者为对象的公共保险制度。 

除了加入单位健康保险的人或接受生活保护的人以外，都必须加入。如果不加入，就要支付全额医疗费。

取消单位健康保险时，马上就要办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 

已加入全国健康保险协会、健康保险组合和各种共济组合等单位健康保险的人辞职时，还有可任意继续的

制度。详情请向自己的工作单位询问。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话) 

(1) 去医院看病时，原则上自己的负担额为 30％。(保险支付范围之外的住院病房费等需要自己负担。) 

(2) 加入者生孩子时，会发给出产育儿一时金(出生扶养补助金)。 

(3) 加入者死亡、举办葬礼时，会发给丧葬补助费。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或补助金。 

 

 (加入方法) 

只要办好住民登记并根据入管法决定的居留期间超过 3 个月的人，就可以加入。虽然居留期间是未满 3 个

月的，可是从入国目的来考虑可以认定为会居留 3 个月以上的人，也可以加入。以“特定活动”资格入境

或居留的人当中，如果以接受医疗服务以及观光和疗养为目的时，不能使用国民健康保险。 

 

(1) 办理迁入手续后，在市役所的国民健康保险课或分所、服务中心、阿克达西宫站（除周六、周日、节

假日）办各种加入手续。 

 

(2) 需要的文件 

 ·在留卡等(包含还未过有效期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在留期间为 3 个月以下的人，可以证明今后继续居留超过 3 个月文件(在学证明书、研修计划书等) 

     如果退出取消加入单位健康保险时，就需要健康保险的资格丧失证明书。 

   ・护照 

  ・能确认“个人编号”的证件 

（代理人申请时）  

   ・授权委托书等能确认代理权的文件 

   ・可以确认代理人本人的证件（驾照、护照等证件） 

 

(国民健康保险证) 

    加入后会给每人发给一张国民健康保险证。 

    要接受诊察时，必须带上并出示给医院的受诊窗口。 

    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或迁出本市时，要归还国民健康保险证 

 

 

○有关保险费 
一年的保险费是，由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人的收入、加入人数，按每个家庭来计算。 针对 40 岁以上到未满

65 岁的人还要加上护理保险缴纳金而推算。 

 

全年的保险费是自决定市民税额的 6 月份到第二年的 3 月份分 10 期付费。 

 

国民健康保险课会发给缴纳票，到指定日在银行、邮局和方便店等地支付。如办好手续，就可以从您的户

头自动转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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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保险费是自成为居民之月(不是入境之月)到加入健康保险之月，追溯其期间而征收。

另外，脱离了单位的健康保险，就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因此，保险费也是追溯到脱离单位健康保险的月

份而征收。 

 

如果遭遇灾害、失业、破产等而难于缴纳保险费的话，有的可以减免。 

如果滞纳保险费，诊察费一旦成为自己负担全额，有时会停止补贴。 

如果不能缴纳保险费时，请及时商量。 

 

○需要提出报告时··· 
符合如下内容时，请在 14 天以内提出报告。 

(1) 变更地址(在西宫市内搬家时)、户主改变时 

   因为必须更换国民健康保险证，因此请带上。 

(2) 迁入 

 办完迁入手续后，请办理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手续。 

(3) 迁出 

  办完迁出（含出国）手续后，需办理国民健康保险的退出手续。请归还国民健康保险证。     

(4) 退出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时 

    需要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的“资格丧失证明书”。 资格丧失证明书由工作单位、年金事务所、健康保

险组合出具。 

(5) 孩子出生时 

(6) 死亡时 

(7)保险证丢失、弄脏时等 

(8)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时 

   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时，必须携带退出的全部人员的国民健康保险证和新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 

证。 

 除了加入工作单位的保险、或者迁出等情况之外，一旦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不能随便退出。 

 在一个年度中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时，根据重新计算的保险费，需要补交保险费。 

  过了两年，根据情况，有可能无法更改保险费。因此，若延迟办理退出手续，即使在加入其它健康保险 

期间，有可能需要支付确定征收的国民健康保险费。 

申请人需携带能确认“个人编号”和本人身份的证件（代理人申请时，需携带委托书和能确认代理人

身份的证件）根据申请种类不同，所需的文件不同，请确认一下。 

 

 

※所有手续限于平日，在西宫市役所国民健康保险课、各支所、服务中心和阿克达西宫站办理。 

 

 

 

○不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 
(1) 没办住民登录的人 

(2) 没有在留资格的人 

(3) 短期滞在的人 

(4) 加入其它健康保险的人 

(5) 接受生活保护的人等等 

 

○特定健康检查与特定保健指导 
（特定健康检查）  

     在检查实施年度 4 月 1 日已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当中，以该年度自 40 岁至未满 75 岁、受检当天为

止继续加入的人员为对象（厚生劳动大臣另外规定的已入住介护保险设施的人除外），进行特定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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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免费，给对象者寄去受诊券。（对于从前一年度就接受特定保健指导的人，在该年度的保健指导

结束后，也将寄去受诊券。） 

该年度中途加入或退出的人除外，但根据个人意愿，可接受与特定检查相同内容的基本检查。 

      可为综合性健康检查的诊疗费提供补贴。（需要符合条件） 

     关于接受健康检查地点（含综合性健康检查），请确认随受诊卡一起寄去的通知书。 

 

（特定保健指导） 

      根据特定健康检查的结果，以生活习惯病发病危险高、但通过改善生活习惯能取得预防效果的人为

对象，医生、保健师、管理营养士等专业人员将提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习惯。 

 

咨询地点  关于交付保险金   西宫市役所国民健康保险课  0798-35-3120 

          关于加入·退出   西宫市役所国民健康保险课  0798-35-3117 

          关于特定健康检查  西宫市役所国民健康保险课  0798-35-3115 

          关于支付保险金   西宫市役所国民保险收纳课  0798-35-3091 

 

 

 

 

 

＊注 详情请通过会讲日语的人查询。 

 

 


